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汇总8篇)
范文范本可以激发我们对写作的兴趣和热情。怎样才能使范
文具有更高的可读性和说服力？阅读这些范文范本可以帮助
我们拓宽写作的思路，提高文采和表达能力。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一

“我们读书而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
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然而有一个立场必须事先表明：读不读书只是个人生活的方
式，并不是增加或者减少社交优越性的筹码。我上一次读完
一本文学小说，是六年前刚开始读大四的时候，读的是萧红的
《呼兰河传》。此后的六年里，我疲于应付一次又一次的考
研、考编以及生活起居，没有读过任何一本闲书。

这六年里，有朋友不止一次地和我分享他的阅读生活，热情
而且充满期待地给我推荐书，告诉我什么什么书对主人公的
描写是多么精彩美妙，我一定会喜欢的。他是真的很盼望和
我分享阅读的快乐，以致我不忍告诉他我无暇读课外书的事
实。我每次都含笑允诺忙完这阵子会去看他推荐的那本书，
内心充满撒谎带来的压力，或者说，是无法拥有阅读生活的
愧疚。

买的书和读的书其实不少，《现代汉语》、《文学理论》、
《播音发声学》、《中国播音学》、《教育教学基础理
论》……因为每次都是带着任务去读，甚至有时在一周的业
余时间必须读完一本深奥的学术专著，我并没有从阅读中收
获过多的快乐。可能也真不是搞学术的料，当初克服了多大
的惰性才读完的这些必考书目，到现在大半没有给我留下特
别深刻的印象。



阅读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应付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让一个
人读书，是期望他通过阅读走上人生巅峰，成为高富帅这样
的成功人士？也许阅读背负了我们过多错误的期望。

阅读的意义也许正如《岛上书店》的作者加·泽文在书中所
说——“我们读书而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我们读书，因为
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我想加·泽文和我所认可的一致——读书，是为了走进更广
阔的世界。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生，和很多不同的思想，
它们被写进书里，我们阅读了书，阅读了他们的人生和思想，
然后把这些内化成我们自己的人生。可能我们终其一生都走
不出脚下的牢笼，可书让我们的思想坐上了无形的飞毯，穿
越时间和空间的隔阂，飞越地域和文化的偏见。打开书本之
后，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合上书本之后，我们不再是原来的
那个人。我们赋予了书本生命，而书本突破了我们生活的圈
子。

而读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在短期内是否“有用”。正如我开
篇所言之观点——读不读书，是个人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增
加或者减少优越性的筹码。我们期待别人读书，是因为希望
别人精神上有所收获；而别人终究选不选择这个“收获”，
都能生活得很好。别人读书，我们乐得与之分享；别人不读
书，或者读非我们所乐之书，不关我们的屁事。或者可以这
么说——读书乃装饰，愿者用之，不愿者弃之。

我们为了什么而读书？我们根本不为什么而读书。

我读只是因为我想读，在我读完一本书之前，我从不想考虑
读它的意义。当我们带着目的去做某件事，这件事多半不会
有大的成就。而无所求的人，往往能坚持到最后。只有当一
个人“不为什么”而读书的时候，他（她）才能真正享受阅
读带给他生活的改变吧！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二

首先来说下故事情节：艾丽斯岛的书店老板a.j.费克里与他的
前妻妮可，是大学同学，正攻读文学博士的a.j.费克里，因前
妻妮可建议，在艾丽斯岛开了家书店。之后，怀有身孕的妮
可在一次回岛驾车途中为了避让一头鹿，把车开进海里。

书店老板在失去爱妻后从此一蹶不振。奈特利出版社的销售
员阿米莉娅·洛曼（三十多岁，单身，多次相亲未果。）第
一次来小岛书店向书店老板a.j.费克里介绍书单推荐《迟暮花
开》这本书时，书店老板是相当地排斥。之后因书店的一本
价值不菲的书《帖木儿》被盗（《帖木儿》被前妻姐伊斯梅
拿走，最后因书店老板治病需要大笔的钱，伊斯梅在兰比亚
斯的帮助下，把《帖木儿》偷偷还给了书店老板。），晚上
决定书店不锁门，以至于在书店里发现了一位叫玛雅的弃婴
（女孩儿，生母是玛丽安·华莱士，与伊斯梅的丈夫丹尼
尔·帕里什交往过生下来玛雅，而丹尼尔·帕里什始终不承
认孩子是他的，因此之后伊斯梅与丹尼尔吵架发生车祸致伊
斯梅身受重伤，丹尼尔死亡。）。

书店老板a.j.费克里自从收养了玛雅当了父亲后，书店老板从
丧失爱妻妮可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前妻姐伊斯梅做玛雅的教
母，艾丽斯岛警官兰比亚斯做玛雅的教父。在一次小玛雅出
水痘生病时，照顾玛雅，重新拿起了奈特利女销售员阿米莉
娅·洛曼推荐的《迟暮花开》看，并对此产生了某种共鸣，
也因此，与阿米莉娅·洛曼有了共同语言，甚至为了阿米莉
娅·洛曼而邀请《迟暮花开》作者利昂·弗里德曼来艾丽斯
岛的小岛书店举办图书派对（阿米莉娅因此获知《迟暮花开》
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女人，名叫利昂诺拉·费利斯。），最终
书店老板a.j.费克里与阿米莉娅·洛曼有情人终成眷属（正如
《迟暮花开》写的不论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寻觅到伟大的
爱情。）。



玛雅十四岁那年，一篇作文《海滩一日》写的是想象自己的
生母应有的样子与生活获得县里中学生作文大赛第三名。照
理说，书店老板a.j.费克里有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孩子、
书店生意也不错应该是个完美的结局。岂料，到这里来了个
转折（似乎是开了个《无尽的玩笑》。），书店老板a.j.费克
里患了脑瘤，因此去世。故事的结局是，艾丽斯岛的小岛书
店转让给伊斯梅与兰比亚斯经营，而阿米莉娅·洛曼带上玛
雅离开艾丽斯岛过上新生活（阿米莉娅·洛曼辞去奈特利出
版社销售员工作，在缅因州的一个大型零售商那里找到一份
图书采购的工作）。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喜欢的是莫属书店老板a.j.费克里
与奈特利女销售员阿米莉娅·洛曼的一段爱情发展故事。引
用书中一段话：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
独往。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
爱。有一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
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三

非常喜欢引言，它深入我心。我的生活最不可缺少的就是书，
每年都会购上至少五十本畅销之作。我喜欢阅读，特别是旅
行或励志类书籍，因为我相信书可以帮助我修心进步。

最近刚刚结束阅读《岛上书店》，以往没有参加过任何写作
的活动，都是阅读过后就慢慢淡忘。

而这次，正好参加了好报30天写作活动，勾起我曾经阅读过
的书籍。特别想补充下自己不曾写过的读后感文章。借此写
作机会，愿自己可以养成每阅读一本书籍都有习惯写一篇读
后感做纪念。

《岛上书店》内容简介：岛上书店是间维多利亚风格的小屋，



门廊上挂着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
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a.j.费克里，人近中年，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经营一家
书店。命运从未眷顾过他，爱妻去世，书店危机，就连值钱
的宝贝也遭窃。他的人生陷入僵局，他的内心沦为荒岛。

就在此时，一个神秘的包袱出现在书店中，意外地拯救了陷
于孤独绝境中的a.j.，成为了连接他和小姨子伊斯梅、 警长兰
比亚斯、出版社女业务员阿米莉娅之间的纽带，为他的生活
带来了转机。小岛上的几个生命紧紧相依，走出了人生的困
境，而所有对书和生活的热爱都周而复始，愈加汹涌。

没错，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当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自拔，把自己的内心变成一座
无人可以登入的孤岛。等同于是一本未开封的旧书，活在没
有生命的世界。

阅读这本书，我不是很喜欢a.j，他的孤傲冷淡的性格，与自私
自我的行为，正如书中所写一开始就不讨人喜欢。个人认为，
从行业职业道德角度，作为一家书店的老板，读者的引导师，
就应该更努力去了解读者顾客的心理，增加顾客的亲近感，
从而更好的经营书店。

他的改变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命运的眷顾，让他遇见了他的
孩子与爱人，使他早已沉寂的生活又一次重生，演绎出光彩
的人生，不再是一座无人可登的孤岛。

正如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改变，被带离孤岛。我
们仅能做的事，就是多些宽容大度的心看世界，每次的福兮
来临，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做铺垫。

多 读书，终会使你收益。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愿你常有书为伴!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四

《岛上书店》是毕业前树树送我的书，当时像土匪一样去树
树的宿舍里洗劫了一番。毕业前的`一两天，没能和树树聚成，
便约定了看完此书给树树回信。10月上旬去了云南，在蒙自
回昆明颠簸的绿皮火车上，借着昏暗的灯，枕着书，给树树
回了一张明信片，无奈寄丢了，就撰写此文当作是给树树的
回信了。

喜欢书的开头和结尾，像是一种认知的蜕变。

开头提到：“无人为孤岛，一书一世界。”

结尾却说：“一个人无法自成孤岛，要么至少，一个人无法
自成最理想的孤岛。”

研究生以来，一直信奉一种相对佛系的价值观“以不争的心
态，去做你认为上进的事情”，但越是前进下去有时越觉得
有时候环境在逼迫自己改变。

刚和树树认识不久的时候，树树跟我说，辰祥说我们俩很像。
当时我的内心是拒绝的，我想树树的内心也是拒绝的，因为
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独一无二，更何况我们的差异其实挺大
的。后来开始认同欣赏树树的勇气和灵魂，虽然我们一直没
有约成一次私下的两人长谈，但却对青海湖骑行时在石乃亥
夜聊时树树说的那句话印象深刻，“你所失去的，都会以某
种形式补偿给你”。

放上《岛上书店》里我写在旁边的若干话吧。

最近开始感受到艰难了，是因为自己执拗地坚持着什么不愿
改变，而不改变又好像不行。有时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那



次泉州骑行时，因为我的放弃追西陪我一起搭车回本部，当
时我就决定以后不能轻易说放弃了。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五

《岛上书店》这本书内容不长，我大概用了半天时间阅读完
毕。这本书的评价很高，20xx年获选为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
名。书中“匡威”、“forever 21”、“电子阅读器”这些词让我感
受到这本书写作时间距离我们很接近。

书中大体内容如下：a.j.费克里是小岛书店的店长，爱妻去世
后他的精神世界随之崩塌，书店也随之陷入危机。原本打算
关掉书店，卖掉一本珍贵藏书《帖木儿》后过退休生活，不料
《帖木儿》失窃，他的人生陷入僵局，他的内心沦为荒岛。

就在此时，玛雅——一个两岁零一个月大的孤儿出现在a.j.的
生命中，成为了连接他和小姨子伊斯梅、警长兰比亚斯、出
版社女业务员艾米莉亚之间的纽带。在与小女孩玛雅相处的
期间，a.j.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内心变得柔暖，甚至扩宽
了自己的喜好——慢慢接受之前不喜欢的书籍和电影，并与
艾米莉亚相爱。

这本书我不愿意仅仅写其中的“爱”与“救赎”。我更喜欢
书中的一些句子、一些故事带给我的温暖。

读小说需要在适合它的人生阶段去读。在二十岁有共鸣的东
西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不一定能产生共鸣，反之亦然。书本如
此，人生亦如此。

生活中每一桩糟糕事，几乎都是时机不当的结果，每件好事，
都是时机恰到好处的结果。

一旦一个人在乎一件事，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开始在乎一切事。



我们读书而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
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

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是
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你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
么时候，你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至今第一次真
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

书中我喜欢a.j.与警长兰比亚斯的故事。一开始兰比亚斯并不
喜欢阅读，他只是想去书店看看玛雅和a.j.。后来a.j.成为了兰
比亚斯阅读路上的引路人，兰比亚斯慢慢地喜欢上了阅读，
喜欢上了书店，并且在小岛书店定期举行“警长精选读书
会”活动，把喜欢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同事，让更多人一起享
受阅读的乐趣，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我认为实体书店是带
有温暖、味道和触觉的，一座城市也需要实体书店的温暖。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讲了书的`故事，岛上书店，书店老板，出版社业务员，
写书的作者，失窃的书，还有无数的书名贯穿全书；这本书
讲了阅读的故事，书中每个章节的题记是主人公的读书笔记，
还有许多与读书相关的片段，一段段关于阅读品味的谈话；
这本书更了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沟通，讲了爱如何改变人
的故事。

两个爱书的男女因为阅读品味一致而情投意合，相互爱恋，
克服重重困难在一齐。因为爱一个弃婴，一个孤僻的男人不
再封闭自己，不再愤世嫉俗，他开始敞开心扉，与其他人去
交流，去建立关系，于是他看到了人们的善意，交上了贴心
的朋友，也将书店的生意越做越好。



这本书让我看到爱与被爱，付出与理解在我们生命中占据着
多么重要的位置，也让我看到无人为孤岛，人们是如何透过
爱相互关联的。它能拯救陷于孤独绝境中的我们，它能让我
们感受到存在本身的完美，它也许也是我们活着的好处之一。

我相信，这本《岛上书店》爱书之人会喜欢，普通读者也会
喜欢，它具备搞笑又动人的故事，真实感人的情感，优美活
泼的语言，多元丰富的内涵等诸多好书元素。故事从一开始
就十分扣人心弦，让人一路读下去，充满阅读的快乐。我在
旅行的路上，在夜晚的灯下都不忍放下这本书。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孙仲旭老师参与了此书的翻译，感谢他的付出，我
们才有机会读到优秀的译作。

很喜欢书中主角a·j。费里克说的一句话，将之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们不是我们所收集的、得到的、所读的东西，只要我们
还活着，我们就是爱，我们所爱的事物，我们所爱的人。所
有这些，我认为真的会存活下去。”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七

这是最近各大排行榜上的热门书籍，而自己确实很久没有读
国外作家的书籍，所以收入囊中。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书
中描绘的海岛上唯一书店给人的那种舒服和恬静的感觉，娓
娓道来，没有太多的煽情和矫揉造作的成分，虽然也有中年
丧妻，爱书被盗的狗血情节，但是更多给你阐述的是遇到了
那些让人沮丧的事情生活是如何向前的。

在店主丧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酗酒颓废，对来客态度恶
劣，同时又遭受了心爱书籍被盗的可怕事情，就在此时上帝
却给他送来一个女宝宝做礼物，然后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他们都热爱书籍，喜欢阅读。

从醒来的每一天开始寻找书籍，每天都被书香包围，每天浸
泡在书籍的海洋里，通过阅读看到生活之外的其他世界，认



识那些各色各样的人。书籍让每一个人变得儒雅有气质，就
是这样一个岛上书店似乎负担起了整个小岛文化教育的重任。

女宝宝会给跟随妈妈逛书店的小孩推荐那些带图片的书籍，
店主会给那些妈妈推荐情节跌宕起伏的书籍，然后，然后警
署的警官从一个不怎么阅读的人变成读书会的组织者。我喜
欢那种徜徉在书海里的所谓“书呆子”。

因为他们的身上有种包容世间世事的气度，警官遇到让人震
惊的事情，不再咋呼的暴跳如雷而是开始思考事情背后的故
事，现代文明的进步是人类的很多行为是靠道德底线来约束
的而非法律法规。

书的每一小篇章都有一段书店主人对于最近阅读的书籍的读
后感，书中提到了一本叫《迟暮开花》的书籍，里面有段关
于爱情的寄语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
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
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
上路。

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你会被爱，因
为你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这
是店主在丧妻后重新遇到心仪的姑娘时在婚礼上的誓词。

故事的最后店主因病去世，而店主对小岛书店的寄语被同样
热爱书籍的警官传承下来，在这个电子书籍不断发展和强大
的快捷时代，我相信总有一些人对纸质书籍和那样一家充满
书香味的书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内心柔软的地方。

我想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应该是我喜欢作者为我呈现
的那个爱书人的生活。

他们的世界很简单，他们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的爱人，
同时放弃自己的高学历没有选择那些光鲜亮丽的工作而是遵



从内心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哪怕那是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
他们用自己的学识慢条斯理的经营生活，为生活制造一点点
的小浪漫，他们最终会遇上那个对的人，过上自己踏实自足
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个人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更多的时候
我们选择向生活妥协，向苦口婆心的父母妥协，向内心的自
己妥协，而时间不断过去，似乎又无法完全对内心的自己say
no。

然后徘徊，否定，妥协，不断轮回，只是蹉跎了岁月摆了。
如果你可以更早的明白自己无法与内心和解，那就赶快去行
动，因为达到内心的遵从才会拥有想要的生活。所以对我来
说岛上书店的主人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但是对于他来说所有
的选择又显得如此简单，就是选择自己所爱啊。

星期三书店读后感篇八

我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因此活的像座孤岛孤零零在这深海上
漂浮。

这本书算是一本现代的爱情小说，不是世界名著，却简单、
温馨，好读。一个小岛上有一家书店，也是岛上唯一一家书
店，书店的老板a。j。整天懒散无言，一楼的书店里灰尘满地，
蜘蛛网挂满书架，老板一天有14小时都在二楼的卧室睡觉，
而书店里除了学校的孩子们偶尔去翻翻童话书，没什么生意。
其实a、j、本是幸福的，和相恋十年的初恋结婚，并开了这家
书店，然而婚后没几年，妻子因病去世，书店和往后的生活
都丢给他一个人去描绘。这间凝结着两个人心血的书店仿佛
成了一个牢笼，而他活成了笼里的行尸走肉，徒留一个躯壳。

某一天书店收到了一个惊喜，一个深夜被遗弃的女婴，他遍
寻岛上无人收养，只能做起孩子的父亲，女孩慢慢成长，也
慢慢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随之，有一天图书销售艾



米利亚，坐着船，带着几册书单到岛上推销书目。两人初见，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但是艾米利亚有销售任务必须完成，
否则就面临炒鱿鱼的风险。于是她再次来到这座岛上书店。
慢慢的，两个人开始找到共同语言，他重燃生活的热情，开
始想要一个家庭。其实艾米利亚与她的妻子并不是相同的人，
却有相似的灵魂，都是善良热情积极的女人，于是他们相爱
了。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有很多共同爱好的人，爱好的书，爱
的作者。开始渐渐的踏入爱河。

当两人都发现对方已经走入自己的生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时，婚礼在岛上书店里举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婚礼上
新郎妈妈说：“凡是婚礼我都喜欢，但是当两个真正长大的
人决定结婚的时候，这更让人高兴，因为他们不像是闭着眼
结婚的。a、j、知道艾米利亚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人，艾米利亚
也知道a、j、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并且他们都知道世界上
绝对没有十全十美这种事。”

读完这本书，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书店老板的感情，刻骨铭心
的爱不是唯一，更不要变成自己的枷锁与牢笼，如果遇到恰
当的时机恰当的人，应该将曾经的刻骨铭心变成一份放在心
里的回忆与感动，新的生活可以和新的人展开，依然可以活
的精彩与幸福。做人同样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有敞开心
扉，敞开怀抱，才会有阳光，花香，进来。做事也是一样，
不能纠结于一次的失败，更不能一直把曾经的过错压在心头，
要时时更新思维思绪，常反思积累，不要一挫不起。最后用
一段我最爱的书里的话做结尾，也能代表我读完此书的心情。

因为从心底里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
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
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你不知道是
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今生第一
次真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


